退休待遇核准所需材料告知书

企业先到社保中心办理减员手续，打印《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缴费情况表》并下卸退休数据存于U盘，然后携带下列材料到养老保险科办理退休待遇核准，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1、职工档案，单位公章；

2、外埠户籍人员提供户口本原件（仅供查验）；

3、本人签字的职工正常退休（提前退休）申请书及承诺书1份；

4、非管理岗位退休的女职工提供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复印件1份；

5、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还需携带《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表》一式四份，以及经原特殊工种单位和现退休申报单位分别公示的《特殊工种退休公示表》各两份；特殊工种公示照片（公示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分别拍摄远景、近景两张照片，照片中要显示公示日期，并将照片打印在A4纸上）。公示期间如遇三天以上长假，公示时间顺延。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应在办理社保退休减员之前先携带上述材料到养老保险科办理提前退休资格认定，确认符合提前退休条件后再按本流程办理待遇核准手续。

6、因病提前退休还需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原件1份。

二、办理时间及联系方式：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7:30

联系电话：养老保险科 81296812、81296700

三、表格下载地址：

大兴社保中心微信公众号--业务办理--表格下载--养老保险--退休审批
